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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艘小潜艇专门捉海参
为推销新玩意昨天下海想“露一手”，结果风太大没法干活
□记者 李娜 报道
qlwbln@vip. 163 .com

本报4月8日讯 提到捞海参，渔
民们自然想到的是“水鬼”，而开发区
一家养殖公司购买了一台“潜艇”，或
许将改变这种单一的作业方式。这
种海参采集器可以下潜到海里，将
海参吸附到收集仓中，大大降低了
作业风险，并且可以24小时作业。不
过，受大风天气影响，原本8日准备下
海捕捞海参的计划被迫推迟。

8日，开发区大赵家村海边的
风很大，几位渔民正齐力掀起一条
渔船，准备给渔船上漆。海边还有
三个人，地上摆着一堆器械，他们
正望着海里一个“大怪物”出神。

这个在海里露出脑袋的“大怪
物”就是民间发明家张五一发明的

“潜艇”。长4 . 5米，高1 . 6米，重4吨，
可以下潜30-50米。

据介绍，这是烟台开发区一家
养殖公司向张五一订购的海参采集
器，机器是在湖北制造完成的。5月
份到了春季海参的捕捞季节，大量
的人工费用让海参养殖户有些吃不
消。为了实现海参采集机械化，减少
人力投入，才订购了这台机器。

张五一说，这台机器的制造原
理是潜水艇的下沉上浮，实际上就
是一个捕捞机器。“这台机器还没
有真正进行过海参采集。”张五一
说，自从来到烟台，风浪比较大，一
直在适应海边的环境，一旦天气晴
好，就将进行调试使用。

这台机器到底怎样捕捞海参
呢？记者观察发现，除了中间一个
大肚子，这个机器底部还有4条腿，
腿上安装有摄像头，另一个重要部
件是长长的“机械臂”。机器周围是
电缆，这些电缆与操作平台相连，
有一台电脑可以看到海底的情况。

“当发现海参的时候，操作机
械臂靠近海参，机械臂上的吸管，
会将海参吸附到长管中，进入收集
仓。”张五一介绍，这个收集仓能够
盛装700公斤海参。

“本来想趁今天展示一下，没想
到风太大没法干活。”张五一说，由
于还没有真正下水捕捞，张五一无
法估计出这台“潜艇”的工作效率。但
是，相比传统的人工捕捞，这台机器
可以24小时作业，并且大大降低了捕
捞的风险。如果通过调试，工作效率
良好，将为养殖户降低养殖成本。

对于自己下岗工人的身
份，张五一毫不避讳。偶然的
机会，他接触到一位从事发明
创造的“贵人”，开始对潜艇感
兴趣。通过向他人请教和阅读
相关资料，他和一队人马制造
出了能采集海参的“潜艇”。

“这个机器的造价是30万
元，为了搞这方面的创造，已

经背负了两三百万的债务。”
张五一说，但他没有打算停下
来，海参采集器迟早会进入市
场，就像小麦收割机一样。

这个海参采集机器，是否
能取代“水鬼”？随着烟台海参
养殖业的发展，从事海参捕捞
工作的“水鬼”薪酬越来越高。
一般一天的捕捞量在七八百

斤，薪酬在一两千元左右。
张五一说，在媒体的大量

报道下，不少企业对他的发明
感兴趣，但是常常咨询了半
天，就没了下文。他认为，这个
机器没有一个明确的捕捞量，
造价又很贵，投入啥时候收回
是一个未知数，这也是不少企
业不敢轻易购买使用的原因。

许多人称呼海参采集器为“潜
艇”，对这个名字张五一并不十分
认可。因为之前张五一也曾经发明
过这种机器，而且还成功卖了出
去，但最终被海事部门叫停。

2012年，张五一发明的海参捕
捞器被大连一客户花了15万元买
走。因为“潜艇”里面有人操作，海
事部门出于安全考虑，称可能产生
生命危险，不让“潜艇”下水使用。

据介绍，机器模仿了潜水艇
的原理，在专业船舶制造者看来
应该很简单。“如果有大公司愿意
制造，短时间内就能实现。”张五
一说，他还没有为这个无人“潜
艇”申请专利的打算。

不过，最让张五一尴尬的是，
目前国内并没有民用潜艇的行业
规则。有了2012年的教训，他也曾
打算去办理相关手续，却没有一
个明确部门可以咨询办理。

在张五一看来，海洋开发有广
阔的前景，民用潜艇在海洋养殖业
上的应用也会“前途无量”，但是迟
迟没有出台行业规定，让他只能在
有限的范围内摸索。他希望尽快出
台民用潜水艇的政策法规。

格头条延伸

这台机器造价30万 捕捞量暂时未知

发明的首台“潜艇”

曾被海事部门叫停

▲一位工作人员用缆
绳拉正“潜艇”。 记者 赵
金阳 摄

张五一在岸边用键
盘按钮操控“潜艇”。 记者

赵金阳 摄

合同没到期，店铺为啥“被撤离”
世茂称租户欠电费导致合同解约，而租户却拿出了交费单据

□本报见习记者 陈莹 王
伟平

8日，市民王女士
拨打本报热线967066
反映，自己在世茂广
场B126号租赁商铺，开
了一家甜品店。3月28
日一早，她发现自己
在世茂广场租赁的商
铺出了问题，里面的
制 作 设 备 、冰 箱 、冰
柜、货架、沙发等物品
都被搬走了。是谁搬
走的？为啥店铺被腾
空？

租户接通知，要她让出铺位
8日，王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在世茂广场开了一家72平
方米的甜品店，效益还不错。3

月11日，世茂广场法务部工作
人员突然让自己让出铺位，自
己以合同未到期为由不同意。
第二天，世茂的工作人员再次
找到她商议。

“我当时提出两个方案，
一是等合同期满；第二就是
要商场给予经济补偿 1 0 0万
元。”后来她又降到 6 0万元，
世茂对她提出的方案无法接
受。

王女士说，3月18日，她接
到世茂通过邮局发来的欠电

费一万多元的催告函。因为手
里有缴电费的单据，王女士与
律师咨询后，认为没有欠费，
当天发了世茂回复函。两天
后，王女士又被告知没安装电
表，所以才欠费。“当初装修
时，世茂的工程部便在商铺东
北角给安装了电表。”

停水又停电，店内竟被搬空
“3月26日一早，到店铺才

发现已经被停水、停电，店内
的冰淇淋和酸奶都化了。”王
女士说，28日一早到店铺时，
自己店内所有制作设备、冰
箱、冰柜、货架、沙发和座椅
等，都被搬走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王
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她与世茂

签定的“租赁经营合同”复印
件，上面写明，租赁时间从2010

年12月起，为期五年。对于世
茂让其搬移店铺的问题，在合
同中同时也有说明，“甲方有
权根据需要调整乙方商铺的
面积和位置，但必须事先通知
乙方，并征得乙方同意。”

至于欠电费的说法，王女

士给记者出示了她在今年 1

月、2月、3月交电费的发票复
印件。

对于自己的店被“撤离”，
王女士说，自己想要一个说
法，自己肯定不能再在世茂开
店了，既然事情走到这一步，
她认为60万元的补偿肯定不
行，必须要补偿80万元。

8日，记者来到世茂广场负二
层的世茂办公室，见到了负责处理
王女士与世茂纠纷的拓展部经理
杨维鹏和法务部工作人员李凯。

杨维鹏称，世茂广场与王女士
解约合同，是因为王女士有一部分
用电设备自2010年12月到2012年11

月期间，没有走商铺的电表。在发
了催告函后，王女士仍未补交。前
段时间，世茂对王女士商铺内顶端
的照明用电没有走自己电表的问
题进行了整改。王女士所欠的正是
整改前的电费，为10496 . 64元。

但记者问整改时间时，杨维鹏
没有给予答复。当记者提出要看一
下王女士店铺的欠费清单时，李凯
说，清单在财务部，无法提供。

“让王女士转移铺位，主要是
考虑王女士商铺经营效益一般，是
为了王女士好。”杨维鹏说。

欠费清单

世茂暂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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